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文开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贵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肖娟

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６９０

，

１００

，

２９８．２８ ７９１

，

１７３

，

２１６．８７ １１３．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０

，

７４２

，

９２１．０８ ３４

，

２２１

，

２７３．７２ １０６．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６８

，

５７４

，

４６５．８１ ２５

，

３１３

，

５２５．０１ １７０．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

，

２６２

，

９５２．６６ ７４

，

６７４

，

１４２．９０ －９０．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３１７ ５６．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３１７ ５６．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７％ １．８６％ －０．５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９

，

７９０

，

３４９

，

５８８．３２ ９

，

１５４

，

６５３

，

４６３．７７ ６．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

，

６０２

，

２８０

，

２５８．６８ ５

，

５３０

，

６４９

，

６０３．５６ １．３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７４９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８

，

３６６．０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５９８

，

９１０．７８

合计

２

，

１６８

，

４５５．２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３

，

１１５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文开福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６８％ ３０８

，

３７９

，

７０４ ３０８

，

２０４

，

７４２

质押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５９％ １７９

，

１２７

，

７２５ １７９

，

１２７

，

７２５

王宜明 境内自然人

４．３６％ ６２

，

０８７

，

９２７ ４６

，

１１３

，

４４５

曾力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１％ ５７

，

０９５

，

２５５ ５７

，

０９５

，

２５５

质押

５７

，

０９５

，

２５５

陈运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８％ ５２

，

３３７

，

２６５ ５２

，

３３７

，

２６５

质押

５２

，

３３７

，

２６５

泰和县行健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０％ ３９

，

８０２

，

６４４ ３９

，

８０２

，

６４４

质押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马娟娥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４％ ３３

，

３０５

，

５１７ ３３

，

３０５

，

５１７

质押

３３

，

３０５

，

５１７

尹江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泰和县易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０％ ２８

，

４３０

，

４６０ ２８

，

４３０

，

４６０

质押

２８

，

４３０

，

０００

张永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８％ ２６

，

７５８

，

０８０ ２６

，

７５８

，

０８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永明

２６

，

７５８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７５８

，

０８０

王宜明

１５

，

５２１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５２１

，

９８２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８１

，

９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９８１

，

９２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

１１

，

０２０

，

４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０２０

，

４３１

兴证证券资管

－

浦发银行

－

兴证资管鑫众

５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９

，

７４０

，

４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７４０

，

４２２

杨秀静

６

，

７５６

，

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５６

，

８３４

柏会民

６

，

３１０

，

０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１０

，

０４５

高化忠

５

，

４３２

，

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４３２

，

２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

，

０２２

，

０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２２

，

０７０

房敬

４

，

９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４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互相之间均无关联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３６１

，

１８２

，

４９９．５９ １８２

，

０７７

，

７４２．６６ ９８．３７％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底公司战略备料

ＴＦＴ

白玻及材料。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３

，

０５８

，

０７１．２２ ７

，

８９８

，

０７１．２２ ６５．３３％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投资北京麦丰网络及前海云泰。

长期借款

２３６

，

３８２

，

７４０．９１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５．４９％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子公司江西合力泰与进出口银行签订长

期合作协议，由短期借款变更为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３５１

，

７９２

，

１４８．３２ １７１

，

２２８

，

４３１．２０ １０５．４５％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子公司江西合力泰融资租赁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１

，

６９０

，

１００

，

２９８．２８ ７９１

，

１７３

，

２１６．８７ １１３．６２％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江西合力泰

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１

，

４１７

，

１３０

，

２３５．４５ ６７０

，

２５８

，

１９８．０７ １１１．４３％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江西合力泰

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销售收入增加，同比销售成本增加

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０５４

，

１４５．１７ １

，

５１２

，

０９６．５４ １０１．９８％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流转税增加，

同比相关税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１２８

，

１８４

，

８２８．７１ ５４

，

１９６

，

８０１．２２ １３６．５２％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江西

合力泰研发项目进一步增大所致。

财务费用

３１

，

４７１

，

６７６．４８ １５

，

９８２

，

８９７．９８ ９６．９１％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２

，

８５８

，

５７３．０６ ３

，

７７９

，

８３９．５６ ２４０．１９％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比亚

迪电子部品件部品件计提存货跌价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１

，

６１１

，

００１

，

４３８．１５ ６７０

，

１２０

，

５４９．９２ １４０．４０％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江西

合力泰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比产生的销售产品收到现

金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４

，

３６５

，

５８８．０６ ４

，

４２１

，

９４１．７１ ４５１．０２％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９５

，

２９４

，

３９１．７０ ２４

，

８８５

，

８２１．２８ ２８２．９３％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１

，

２８３

，

３９８

，

５６１．４０ ４６０

，

３６０

，

９５４．０６ １７８．７８％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５９

，

２７２

，

５７４．０８ ７７

，

６０１

，

９４２．０２ ２３４．１１％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江西

合力泰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人员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７

，

０２９

，

８５６．６１ ２３

，

１６９

，

８５９．６５ １８９．３０％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３

，

６９７

，

４７３．１５ ６３

，

６２１

，

４１４．２８ ７８．７１％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１２８

，

２４５

，

１４５．８８ ７３

，

７８１

，

５５３．７７ ７３．８２％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４

年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新投入

ＴＦＴ

事业群，

智能穿戴事业群相关设备投入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７

，

９３５

，

２００．００ ７５

，

３１３

，

１５０．６５ －７６．１９％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支付非公开发行业际光电现金对价尾款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７３５

，

１７４

，

８５７．３０ ３５８

，

９０６

，

９２８．５７ １０４．８４％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江西

合力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资金需求量增加，向金融机构

借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９９．２６

７４６９６０４．７４

％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度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向股东行健投资、

易泰投资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５６７

，

２８９

，

９２４．８４ ２７１

，

５０２

，

１２６．２５ １０８．９４％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江西

合力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资金需求量增加，向金融机构

借款增加，同比归还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２

，

８０７

，

２４９．１７ １２

，

８４６

，

３８４．４０ ７７．５４％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收购比亚迪电子部品件、业际

光电、平波电子，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以及子公司江西

合力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资金需求量增加，向金融机构

借款增加，同比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９

，

３４２

，

８７５．３４ ３００

，

０９５．３４ ６９６５８．７９％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６

年度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向股东行健投资、

易泰投资归还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并结合目前债券市场的情况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

拟公开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

含

8

亿元

)

、不超过

3

年

(

含

3

年

)

期限的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

智能终端及触显一体化模组项目、生

物识别模组项目、电子纸模组及其产业应用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

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上海星通资

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尹

江；李铁骥；

王凯

股份限售

承诺

＂

尹江、上海星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凯、李铁

骥承诺：自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三十六个月（“锁

定期”）内，承诺人均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７－０７－

１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文开福；曾

力；陈运；马

娟娥；尹宪

章；李三君；

余达；曾小

利；唐美姣；

泰和县行健

投资有限公

司；泰和县

易泰投资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文开福、曾力、陈运、马娟娥、尹宪章、

李三君、余达、曾小利、唐美姣、泰和县行健投资有限公司（

＂＂

行健投资

＂＂

）、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

＂＂

易泰投资

＂＂

）承

诺：自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锁定期”）内，承诺人均不转让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将按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截至目前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０３－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文开福；曾

力；陈运；马

娟娥；尹宪

章；李三君；

余达；曾小

利；唐美姣；

泰和县行健

投资有限公

司；泰和县

易泰投资有

限公司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关于合力泰业绩的承诺：根据联合化工与文开福及其一

致行动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联合化工与

本次重组全体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根据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及大正海地人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合力泰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的预测利

润数为人民币

９

，

８８０

万元（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

预测值分别为

１７

，

９９２．１８

万元、

２４

，

９８５．７１

万元及

３１

，

９７５．１１

万元。全体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确认，以不低于上述评估报告评估预测

的净利润为前提，本次盈利预测补偿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的预测值分别确定为

１７

，

９９２．１８

万

元、

２４

，

９８５．７１

万元及

３１

，

９７５．１１

万元。上市公司应当分别在

补偿期间每个年度的年度审计的同时聘请具备证券从业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实际利润数出具盈利专项审核报

告。实际利润数和预测利润数之间的差异根据盈利专项

审核报告的结果计算确定。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目标公司合力泰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的预测利润数为人民币

９

，

８８０

万元。若该利润补偿期间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数小于上述净利润承诺数，由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额。各方一致同意，根据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合力泰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小于“大正海地人评报

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７０Ｂ

号”资产评估报告预测的合力泰同期净

利润数的，则联合化工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披露

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补偿责任人关于

合力泰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事

实，并要求补偿责任人向联合化工进行利润补偿，当年补

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预测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利润数）

÷

合力泰三年利润补偿期间累计承诺利润数

×

联合化工本

次购买合力泰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总价格

－

已补偿金额。前

述净利润数均以合力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确定。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补偿责任

人不负有补偿义务的，联合化工应当在当年专项审核意

见披露后五日内向其出具确认文件。文开福及其一致行

动人承诺，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小于净利润承诺数的，其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

额。对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利润补偿期间应补偿金额进行

的补偿，补偿责任人应当先以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

的届时尚未出售的联合化工股份进行补偿，该等应补偿

的股份由联合化工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如

联合化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补偿责

任人补偿的股份将无偿赠予联合化工赠送股份实施公告

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份登记日上市公司总股

份数的比例获赠股份。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

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大于补偿责任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届

时尚未出售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责任人以现

金进行补偿。各方一致同意，若因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利润补

偿期内联合化工以转增或送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补

偿责任人持有的联合化工股份数发生变化，则补偿股份

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

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补偿责任人应在接到联合

化工补偿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向联合化工支付完毕。各

方一致同意，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联合化工应聘请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合力泰做减

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合力泰期末减值额大

于利润补偿期内补偿责任人已经支付的补偿额，文开福

及其一致行动人还需另行补偿，张永明、深创投、光大资

本和南昌红土不再参加该等期末减值补偿。应补偿金额

＝

期末减值额—利润补偿期内补偿责任人已支付的补偿

额。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先以其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取得的届时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该等应补偿的

股份由联合化工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如联

合化工股东大会不同意注销，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补

偿的股份将无偿赠予联合化工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

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

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份登记日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比例获赠股份。因合力泰减值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

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

＝

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大

于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届

时尚未出售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文开福及其一致

行动人以现金补偿。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按其各自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持有的合力泰股权比例占文开福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持有的合力泰股权

比例之和的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给联合化工的股份数

量和现金，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各方一致同意，若因利

润补偿期内联合化工以转增或送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

致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联合化工股份数发生变

化，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

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期末减值额

应为合力泰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作价减去期末合力

泰的评估值并排除利润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

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上述期末减值

测试的结果应经联合化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文开福及

其一致行动人应在接到联合化工补偿通知之日起两个月

内支付完毕。各方一致确认，无论如何，补偿责任人因合

力泰减值补偿与利润承诺补偿合计补偿的股份数量，不

超过补偿责任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届时尚未出

售的股份数量；补偿责任人因合力泰减值补偿与利润承

诺补偿合计补偿的总金额不超过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

联合化工向补偿责任人支付的全部对价。截至目前上述

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６－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文开福；曾

力；陈运；马

娟娥；尹宪

章；李三君；

余达；曾小

利；唐美姣；

泰和县行健

投资有限公

司；泰和县

易泰投资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文开福、曾力、陈运、马

娟娥、尹宪章、李三君、余达、曾小利、唐美姣、泰和县行健

投资有限公司（

＂＂

行健投资

＂＂

）、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

（

＂＂

易泰投资

＂＂

）承诺：（

１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

诺人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承

诺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２

）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

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

任职并领取薪酬；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

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３

）保证

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

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

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

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４

）保证上市公司机

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

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

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独立行使职权。（

５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上市公

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

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承诺人不会对上

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７

、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

承诺文开福、曾力、陈运、马娟娥、尹宪章、李三君、余达、

曾小利、唐美姣、泰和县行健投资有限公司（

＂＂

行健投

资

＂＂

）、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

＂＂

易泰投资

＂＂

）承诺：在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后，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侵

占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具体

承诺如下：（

１

）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承诺

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

他股东的利益，不会从事对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２

）承诺人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

触摸屏和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屏及其模组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浓硝酸、稀硝酸、硝酸铵、硝盐（硝酸钠、亚硝酸钠）、

三聚氰胺、硫化异丁烯、甲醇、液氨、纯碱、氯化铵、硝基复

合肥、硝酸异辛酯、氨水等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运输

相关的业务；（

３

）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保

证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以任何形式拥有、管

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近的

业务或项目，亦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联营、合资、

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代理、参股或借贷

等形式，以委托人、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或间接

从事拥有、管理、控制、投资其他任何与上市公司相同或

相近的业务或项目；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将来若因开展

业务、募股资金运用、收购兼并、合并、分立、对外投资、增

资等活动产生新的同业竞争，保证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

业竞争：（

１

）通过收购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上市公司；

（

２

）促使竞争方将其持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与上市公司存

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４

）任何其他有效的能够避免同业竞

争的措施；（

４

）凡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

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构成

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

予上市公司。无论是由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研究开发的、

或与中国境内其他企业合作开发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上市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

权利。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如拟在中国境内外出售其与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

上市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在出售或转

让有关资产、业务时给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

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５

）如果上市公司在其主营业务

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承诺人及承诺

人之关联企业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承诺人仍

然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承诺人同意上市公司对承诺

人及承诺人之关联企业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

先收购权（即承诺将该等竞争性资产及

／

或股权注入上市

公司），或将竞争性资产及

／

或股权转让给非关联第三方，

并在彻底解决同业竞争之前将该等竞争性业务托管给上

市公司；（

６

）对于上市公司在其主营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承诺人及承诺人之关联企

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承诺人仍然是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承诺人同意除非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同意不再从事该等业务（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前述事

项进行表决时，承诺人将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并通知承

诺人，承诺人及承诺人之关联企业将不从事该等业务；

（

７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

的，将立即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之业务，并采取必要

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对因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函所

作的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

责任；（

８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

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

力的责任。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关于

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文开福、曾力、陈运、马

娟娥、尹宪章、李三君、余达、曾小利、唐美姣、泰和县行健

投资有限公司（

＂＂

行健投资

＂＂

）、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

（

＂＂

易泰投资

＂＂

）承诺：在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后，将

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具体承诺如下：

（

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承诺人及其下属全资、

控股公司（“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和资金

往来等关联交易；（

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

人及其关联方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企

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股东大会对

前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承诺人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配合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以提高关联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

定价公允性；（

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有可比

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

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关

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

定；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

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确定收费标准。（

４

）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

间，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

利；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５

）承诺

人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

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６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且承诺人作为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关

联方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诺人承担因此

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７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

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

任。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文开福；曾

力；陈运；马

娟娥；张永

明；尹宪章；

李三君；余

达；曾小利；

唐美姣；深

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泰和

县行健投资

有限公司；

泰和县易泰

投资有限公

司；光大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南昌

红土创新资

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１

、关于信息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交易对方承

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财务顾问、

法律、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完成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和文件，承诺人保证就

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诺人对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

、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交易对方承诺：合力泰为具有完

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承诺人已经依法对合力泰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

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

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承诺人合法持有合力泰的股

权，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信托安排或股份代持，不代表任

何其他方的利益，且该等股权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

项权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等使其权利受到

限制的任何约束；同时，承诺人保证该等股权登记至上市

公司名下之前始终保持上述状况；承诺人同意合力泰其

他股东将其所持的合力泰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承诺人

自愿放弃对上述拟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如适用）；承

诺人保证承诺人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承诺

人转让合力泰股权的限制性条款；承诺人保证不存在任

何正在进行或潜在的影响承诺人转让合力泰股权的诉

讼、仲裁或纠纷。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文开福；曾

力；陈运；马

娟娥；张永

明；尹宪章；

李三君；余

达；曾小利；

唐美姣；深

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泰和

县行健投资

有限公司；

泰和县易泰

投资有限公

司；光大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南昌

红土创新资

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星通生

态农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承诺

关于无违法行为的确认函：交易对方中文开福等十名自

然人承诺：承诺人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和履行该等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

合法主体资格；承诺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

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承诺人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与

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发生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亦不存在潜在的前述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承诺人最近

３

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

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

３

年亦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

场失信行为。交易对方中行健投资等五名法人及星通投

资承诺：承诺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存续的企业

／

法人主体，承诺人系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协议和履行该等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

资格，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

形；承诺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

持续状态的情形；承诺人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

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发生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和仲裁，亦不存在潜在的前述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承诺人最近

３

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

大违法行为，最近

３

年亦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

为。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黄晓嵘、李

爱国、林洁

如、深圳市

今玺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壹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贰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张家港

以诺创业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刘

清华、杜海

滨、易鸿芳、

贺路、深圳

市业际叁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伍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李林

波、东莞市

冠誉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深圳长

颐海德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李林

聪

其他承诺

一、承诺人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

拥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存续的企业主体，承

诺人系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协议和履行该等协议项下权

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企业主体不存在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

形；二、目标公司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承诺人

已经依法对目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

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

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

任的行为；三、承诺人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的股权，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信托安排或

股份代持，不代表任何其他方的利益，且

该等股权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

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等使

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同时，承诺

人保证该等股权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之

前始终保持上述状况；四、承诺人保证承

诺人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

承诺人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五、承诺人保证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潜

在的影响承诺人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诉

讼、仲裁或纠纷；六、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承诺人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以及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七、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

未向上市公司推荐任何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八、除非事先得到上市公司的

书面同意，承诺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

息严格保密；九、承诺人保证，如承诺人违

反任何上述承诺，或其承诺与实际情形不

符的，承诺人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及

／

或其

他承诺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

间接损失）。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黄晓嵘、李

爱国、林洁

如、深圳市

今玺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壹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贰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张家港

以诺创业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刘

清华、杜海

滨、易鸿芳、

贺路、深圳

市业际叁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伍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李林

波、东莞市

冠誉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深圳长

颐海德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李林

聪

其他承诺

一、承诺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提供财务顾问、法律、审计、评估等

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完成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本公司及目标公司的相关信

息和文件），承诺人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所提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如果因此给上市公司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二、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

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

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承诺人在

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张家港以诺

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

今玺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长颐海德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

股份限售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人认购的上市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６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黄晓嵘、李

爱国、林洁

如、深圳市

业际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贰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刘

清华、杜海

滨、易鸿芳、

贺路、深圳

市业际叁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伍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李林

波、东莞市

冠誉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李林聪

股份限售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人认购的上市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８－１０－

２６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今玺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贰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张

家港以诺创

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叁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伍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东

莞市冠誉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深圳

长颐海德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承诺

一、承诺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存

续的主体，承诺人系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和履行该等

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合伙人协议规定需要终止

的情形；二、承诺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

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

形；三、承诺人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

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未发生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和仲裁，亦不存在潜在的前述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四、承诺人最近

３

年不存

在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

为，最近

３

年亦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

信行为；五、承诺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

控股

股东、所控制的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最

近

３６

个月内亦未曾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

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目标公司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承诺人已经

依法对目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

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

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

行为；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黄晓嵘、李

爱国、林洁

如、刘清华、

杜海滨、易

鸿芳、贺路、

李林波、李

林聪

其他承诺

一、承诺人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

拥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承诺人

系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协议和履行该等协议项下权利义

务的合法主体资格；二、承诺人不存在负

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

状态的情形；三、承诺人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

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未发生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亦不存在潜在的前述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四、承诺人最近

３

年不存在重大

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

３

年亦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五、承诺人未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

最近

３６

个月内亦未曾因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目标公司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承诺人已经

依法对目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

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

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

行为；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王传福、黄

晓嵘、李爱

国、深圳市

业际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贰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叁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伍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李林

波、李林松、

李林聪、郭

仁翠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１

、关于避免与标的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与标的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

业竞争，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李林波、李林松、李林聪、

郭仁翠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东莞市平波电

子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

容如下：“对于标的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承诺人保证不会损害标的公司及上

市公司的利益，不会从事对标的公司及上

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近亲

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没有直接或间接

地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五年内，承诺人保

证其及其近亲属（配偶、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

以任何形式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

其他任何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或项目，亦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

委托管理、代理、参股或借贷等形式，以委

托人、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或间

接从事拥有、管理、控制、投资其他任何与

标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承诺

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若

因开展业务、募股资金运用、收购兼并、合

并、分立、对外投资、增资等活动产生新的

同业竞争，保证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业竞

争：（

１

）通过出售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

标的公司；（

２

）促使竞争方将其持有业务

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３

）在不损害标

的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与标的公司存

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４

）任何其他有效的

能够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凡承诺人及其

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

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标的

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及

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会将上述商

业机会让予标的公司。无论是由承诺人及

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研究开发

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的与标的公司

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标的公

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承诺人及其

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拟出售其与

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

产、业务或权益，标的公司均有优先购买

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

产、业务时给予标的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向

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承诺人将忠

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承诺人在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

的，将立即停止与标的公司构成竞争之业

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

对因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

而给标的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

担赔偿责任；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

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

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

任。

２

、关于规范与标的公司关联交易的承

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

及其关联方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目标公

司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应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目标公司和

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

在股东大会对前述交易进行表决时，承诺

人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合目标公司和

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序，以提高交易的决策透明度

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对于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承

诺人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目标公

司进行交易：（

１

）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

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

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２

）没有前

述标准时，应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

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

３

）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

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

的实际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

准。承诺人不谋求与目标公司达成交易的

优先权利；不谋求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承诺人及其关联

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承诺人不会

通过交易损害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

权益；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且李林波负责目标公司

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期间持续有效且不

可撤销。如承诺人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

事项发生，承诺人承担因此给目标公司造

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

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

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关于标的公司的利润承诺：根据上市公司与比亚迪股份签署

的《利润补偿协议》：根据大正海地人“大正海地人评报字

（

２０１５

）第

５１Ｂ

号”资产评估报告列明的补偿期间内净利润的

预测值，部品件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２２

，

５７０．２８

万元、人民币

２３

，

７２８．５６

万元及人民币

２５

，

１０７．８２

万元。比亚迪

股份确认并承诺，部品件公司在补偿期间内对应的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的实际利润数将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预测

利润数。若上述利润补偿期间部品件公司实际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小于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预测利

润数，则由比亚迪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

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利润数）

÷

补偿期内各年度预测利润数总额

×

目标资产交易价

格

－

已补偿金额补偿期内比亚迪股份可使用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进行补偿，每个会计年度比亚迪股份的补偿股份数的计

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

格若比亚迪股份进行补偿时其所持股份数少于按照上述约

定的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不足部分由其以现金形式向上

市公司补足差额。上述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果部品件公司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间

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比亚迪股份将另行补偿，应补偿股份

数

＝

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若进行补偿时其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数少于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不足部分由比

亚迪股份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额。若因补偿期间内

上市公司以向全体股东转增或送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

比亚迪股份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的，其应补偿股份数

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

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补偿金额以部品件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交易价格为上限。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补偿期间内任何

一个会计年度的补偿金额小于

０

，则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部分不冲回。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比亚迪股份须根据本协议

的约定进行补偿，在当年的盈利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

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

算比亚迪股份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

／

或应补偿的现金数

额，并在董事会决议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通知比亚迪股份并将

其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

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比亚迪股份应就上述锁

定给予必要的协助。如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的，比亚迪股份

应在

２

个月内将应补偿的现金汇入上市公司董事会指定的账

户。每一个补偿期间届满，应补偿股份数量已经确定并完成

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

２

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

续注销事宜制定股份回购议案，并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

后，上市公司应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锁

定的全部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将锁定的全部股份予以注销；若比亚迪股份应进行股份补偿

但该等股份尚在其承诺的锁定期内，则上市公司应于锁定期

届满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销手续。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７－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黄晓嵘、李

爱国、深圳

市业际壹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贰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叁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伍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今玺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张家港

以诺创业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林

洁如、刘清

华、杜海滨、

易鸿芳、贺

路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关于业际光电的业绩补偿安排：根据上市公司与业际光电全

体股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际光电全体股东承

诺，业际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６

，

７００

万元、

９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１

，

６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净利润预测数高于上述承

诺数的，则按照孰高原则确认该年度的预测利润数。若上述

利润补偿期间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小于预测利润数，则由业际光电全体股东向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

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

÷

补偿期内各年度预测利

润数总额

×

目标资产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补偿期内业际光

电全体股东优先使用股份进行补偿，每个会计年度业际光电

全体股东的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

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若业际光电全体股东进行补偿

时其所持股份数少于按照上述约定的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

数，不足部分由其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额。上述补

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果

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业际

光电全体股东将另行补偿，并优先使用股份进行补偿，应补

偿股份数

＝

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若进行补偿时其所持

股份数少于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不足部分由业际

光电全体股东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额。在进行补偿

时，黄晓嵘、李爱国、林洁如、业际壹号、业际贰号、刘清华、杜

海滨、易鸿芳、贺路、业际叁号和业际伍号先以其所持股份进

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其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现金数为

限向上市公司以现金形式补足差额。若按照上述约定的补偿

金额不足补偿的，由今玺投资和以诺投资以其所持股份进行

补偿，不足部分由其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现金数为限

向上市公司以现金形式补足差额。若因补偿期间内上市公司

以向全体股东转增或送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业际光电

全体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的，其应补偿股份数的

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补偿金额以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为上

限。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补偿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

的补偿金额小于

０

，则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部分不冲回。本

次交易完成后，如业际光电全体股东须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进

行补偿，在当年的盈利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算业际光

电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

／

或应补偿的现金数额，

并在董事会决议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通知业际光电全体股东并

将其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

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业际光电全体股东应

就上述锁定给予必要的协助。如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的，业

际光电全体股东应在

２

个月内将应补偿的现金汇入上市公司

董事会指定的账户。每一个补偿期间届满，应补偿股份数量

已经确定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

２

个月内就锁定

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制定股份回购议案，并依照公司

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份回购议案后，上市公司应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

向回购上述锁定的全部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锁定的全部股份予以注销；若业际光电全体

股东应进行股份补偿但该等股份尚在其承诺的锁定期内，则

上市公司应于锁定期届满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销手续。

若业际光电在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利润数超过业际光电累计预测利润数，上

市公司同意将超过部分的

３０％

为上限的现金用于奖励业际

光电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或其他核心人员（“管理

团队”），具体奖励对象的范围和奖励金额由黄晓嵘、李爱国、

林洁如确定后提交业际光电董事会审核通过，并在补偿期间

届满后书面报告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在代扣个人所得税后

分别支付给届时尚在业际光电任职的管理团队成员，上述奖

励应于业际光电减值测试完成后

１

个月内（且不晚于盈利补

偿期间届满后

６

个月）计算并支付完成。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７－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李林波、李

林聪、东莞

市冠誉投资

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长

颐海德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关于平波电子的业绩补偿安排：根据上市公司与平波电子全

体股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平波电子全体股东承

诺，平波电子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的预测值分别不低于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及

３

，

５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净利润预测数高于

上述承诺数的，则按照孰高原则确认该年度的预测利润数。

若上述利润补偿期间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小于预测利润数，则由平波电子全体股东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

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

÷

补偿期内各年度预

测利润数总额

×

目标资产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补偿期内平

波电子全体股东优先使用股份进行补偿，每个会计年度平波

电子全体股东的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

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若平波电子全体股东进

行补偿时其所持股份数少于按照上述约定的公式计算的补

偿股份数，不足部分由其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额。

上述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如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

平波电子全体股东将另行补偿，并优先使用股份进行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

＝

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若平波电子全体

股东进行补偿时其所持股份数少于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

股份数，不足部分由平波电子全体股东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

司补足差额。在进行补偿时，李林波、李林聪和冠誉投资先以

其所持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其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

对价现金数为限向上市公司以现金形式补足差额。若按照上

述约定的补偿金额不足补偿的，由长颐海德以其所持股份进

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其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现金数为

限向上市公司以现金形式补足差额。若因补偿期间内上市公

司以向全体股东转增或送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平波电

子全体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的，其应补偿股份数

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

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补偿金额以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为

上限。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补偿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

度的补偿金额小于

０

，则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部分不冲回。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平波电子全体股东须根据本协议的约定

进行补偿，在当年的盈利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

内，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算平

波电子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

／

或应补偿的现金

数额，并在董事会决议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通知平波电子全体

股东并将其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

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平波电子全体

股东应就上述锁定给予必要的协助。如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的，平波电子全体股东应在

２

个月内将应补偿的现金汇入上

市公司董事会指定的账户。每一个补偿期间届满，应补偿股

份数量已经确定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

２

个月内

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制定股份回购议案，并依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后，上市公司应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

价格定向回购上述锁定的全部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作出

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锁定的全部股份予以注销；若平波电

子全体股东应进行股份补偿但该等股份尚在其承诺的锁定

期内，则上市公司应于锁定期届满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销

手续。 若平波电子在盈利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利润数超过平波电子累计预

测利润数，则上市公司同意将超过部分的

３０％

为上限的现金

用于奖励平波电子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或其他核

心人员（“管理团队”），具体奖励对象的范围和奖励金额由主

要补偿责任人确定，并提交平波电子董事会审核通过，并在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届满后书面报告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在

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分别支付给届时尚在平波电子任职的管

理团队成员，上述奖励应于平波电子减值测试完成后

１

个月

内（且不晚于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

６

个月）计算并支付完成。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７－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王传福

其他承诺

一、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

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承诺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二、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证

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

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２

、向上市公司推荐

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

决定。三、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

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

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市公司

机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

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

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

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

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承诺人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

动进行干预。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黄晓嵘、李

爱国、深圳

市业际壹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贰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叁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伍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李

林波、李林

松、李林聪、

郭仁翠

其他承诺

一、保证目标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目标公司资产

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承诺人不发生占用目标公司资

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二、保证目标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证

目标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

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

目标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２

、向目标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

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目标公

司董事会

／

执行董事和股东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三、

保证目标公司财务独立保证目标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

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

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目标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

策，不干预目标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目标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目标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目标公司

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董事

／

执行董事、监事、总经

理等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

目标公司业务独立保证目标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

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目标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王传福、黄

晓嵘、李爱

国、深圳市

业际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贰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叁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伍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李林

波、李林松、

李林聪、郭

仁翠

其他承诺

一、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生效至该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

股权交割之日，承诺人保证目标公司正常、有序、合法经营，

保证目标公司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并保证目标公司不

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行为；二、承诺人保证目标公司签署

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目标公司股东转让目标公司

股权的限制性条款；三、目标公司章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

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碍目标公司股东转让所持

目标公司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王传福、黄

晓嵘、李爱

国、深圳市

业际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

市业际贰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市业际叁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

业际伍号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李林

波、李林松、

李林聪、郭

仁翠

其他承诺

一、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目标公司除已向上市公司及其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书面披露的信息以外，

不存在以下情形：

１．

目标公司对其他任何单位

／

人应承担的债

务；

２．

目标公司为其他任何人的债务向任何人提供担保（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和留置），或者在目

标公司的任何资产上设置任何担保权益；

３．

目标公司从事或

参与其他任何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并最终使目标公

司在将来可能被处以重大罚款或承担重大法律责任；

４．

目标

公司以原告、被告或其他身份已经涉及的其他任何争议金额

在人民币

１０

万元以上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卷入或可能卷

入任何刑事程序、可能使目标公司遭受重大不利后果的调

查、行政程序。二、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

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交割日”）期间，如目标公司发生任何

上述事项应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及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

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证券服务机构并书面披露该等事项具体情形；三、如目标公

司因任何交割日之前发生的上述事项而受到损失，承诺人将

自上述损失确认后

３０

日内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柏会民、宁

波市星通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申万

菱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泓德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诺

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广西

铁路发展投

资基金（有

限合伙）、浙

江浙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６－１１－

１８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王宜明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王宜明将不会以直接或间接的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

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

事与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否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９９－１２－

３１

完全按

照承诺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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